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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 版 前 言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和

社会对智力开发的日益重视，人们普遍感到迫切需要掌握科学的

思维方法，提高逻辑思维的能力。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学习普通逻辑 （形式逻辑）的热潮。随着这一学

习的深入和广泛开展，不少人又开始感到不完全满足于仅仅懂得

一些普通逻辑的知识，掌握一些普通逻辑的方法了。他们进一步

提出要求：学习辩证逻辑科学，懂得和掌握辩证思维的方法，以

便为自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全新的率业中大显身手提供更有

效的逻辑工具。这一要求无疑是合理的，是充满时代气息的。一
个逻辑工作者没有理由不去回答他们的这一要求，不去为实现他

们的这一要求略尽绵力。原作为校内用教材而编写的《辩证逻辑

述要》一书的公开问世，就是因此而促成的。

    下面，是关于本书的几点简要说明：

    1．本书是在我近几年来讲授辩证逻辑课的讲稿基础上修改整

理而成的。在本书中，我试图根据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辩证逻

辑的基本思想，简明扼要地讲清辩证逻辑科学中最基本、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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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而并不要求详尽无遗地涉及辩证逻辑的所有方面。因此，

本书的内容是紧紧围绕着辩证思维的根本规律、基本形式和核心

方法而展开的，并在讲述中着重阐明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在研究
这些问题时的不同内容、不同眼界和不同方法，强调辩证逻辑原

理的实际运用，以便使之更适合于作为教材和自学读物的需要。

    2．由于本书是在讲稿墓础上写成的，在讲课时，曾根据讲授
内容的需要，随手摘引了国内外出版的有关辩证逻辑论著中的一

些观点和材料，特别是较多地采用了冯契教授的一些论点和思想，
但因稿子经过多次修改，难以一一查清并注明出处，特此说明，并

致歉意。

    3、在本书初稿的修改过程中，曾得到华东师大政教系逻辑教

研室和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同志的热情关心与支持，作者谨向他们

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由于辩证逻辑在我国的研究还并不充分，我自己的研究也很

不深入，因此本书一定存在不少问题，错误在所难免，切望哲学、
逻辑学界的同志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85.3

    ·2·



              修订本说明

    《辩证逻辑述要》自1986年正式出版以来，迄今已近十四个

年头了。十多年来，我国辩证逻辑的教学与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

需要尽可能及时地把这些进展所取得的新成果加以吸收，同时，考

虑到目前书店中辩证逻辑的读物已很难见到，而社会上对这方面

的著作也还有一定需要；特别是考虑到我系辩证逻辑课的教学，由

于《辩证逻辑述要》早就脱销，近十年来一直缺乏合适的教材，给
教学、尤其是学生的学习带来了不少困难。为此，在校系有关部

门的提议和支持下，决定对《辩证逻辑述要》一书进行修订再版。

    这次修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尽可能吸收《辩证逻辑述要》出版以来国内逻辑学界在辩
证逻辑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新成果 （包括近十年来我自己主编

和写作的四部辩证逻辑的专题著作的某些思想）。

    2．对原书中存在的某些薄弱章节，进行适当充实、增补。

    3．对原书中某些表述不够严密和确切的提法，予以适当修正

和改进。

    全书的章节顺序和主要观点，基本保持不变，未作大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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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虑到全书的增补和修改较多，而且本书主要是作为教材使用

的，所以，修订本易名为《辩证逻辑基本原理）;o

    由于整个修订工作是在7-9月的暑期中进行的，受到一定时间

和精力的限制，本书的修订难以尽如人意。切望广大读者，特别

是逻辑学界的同行们继续予以批评指正！

                                  彭漪涟于华东师大哲学系

                                      1999年9月1日

    ·4·



                目 录

第一章 辩证逻辑的对象、实质和意义·.. ... ... ... ... ... ... ... ... ... 1

    第一节 逻辑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 ... ... ... ... ... ... ... ... 1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一致·.. ... ... ... ... ...19

    第三节 思维的辩证法和辩证的思维·.. ... ... ... ... ... ... ... ...27

    第四节 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 ... ... ... ... ... ... ... ... ... ... ... 32

    第五节 学习和研究辩证逻辑的意义与方法·.. ... ... ... ... ...46

第二章 辩证思维的根本规律

        ．一劣乍为思维规律的对立统一规律，···········，···，·⋯⋯54

    第一节 辩证思维规律的概述，.. ... ... ... ... ... ... ... ... ... ... ... 54

    第二节 逻辑思维的基本矛盾与辩证逻辑的根本规律⋯⋯67

    第三节 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逻辑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和

            作用·.. ... ... ... ... ... ... ... ... ... ... ... ... ... ... ... ... ... ... 75

    第四节 辩证矛盾和逻辑矛盾，批判形而上学与诡辩论⋯79

第三章 辩证思维的基本形式 （上）

        — 具体概念··············，······························⋯⋯87

                                                                          ·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 辩证思维的形式概述·.. ... ... ... ... ... ... ... ... ... ... ... 87

    第二节 概念的辩证本性。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对概念

          的不同研究·.. ... ... ... ... ... ... ... ... ... ... ... ... ... ... ... 95

    第三节 概念的形成和发展······························⋯⋯107

    第四节 辩证思维中概念的具体性。抽象概念和具体概

              念···················································⋯⋯ 120

第四章 辩证思维的基本形式 （下）

        — 逻辑范畴··········································⋯⋯139

    第一节 逻辑范畴的实质和意义·.. ... ... ... ... ... ... ... ... ... 139

    第二节 建构逻辑范畴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 150

    第三节 黑格尔关于建构逻辑范畴体系的基本思想⋯⋯156

    第四节 建构逻辑范畴体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法160

    第五节 介绍冯契建构的逻辑范畴体系·.. ... ... ... ... ... ... 166

第五章 概念展开为判断与推理的运动（上）... ... ... ... ... ... 187

    第一节 判断的辩证本性。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对判断

            的不同研究·.. ... ... ... ... ... ... ... ... ... ... ... ... ... ... 187

    第二节 判断的形成和发展·.. ... ... ... ... ... ... ... ... ... ... ... 196

    第三节 判断的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运动·.. ... ... ... ... ... ... 203

    第四节 判断的辩证分类·.. ... ... ... ... ... ... ... ... ... ... ... ... 207

第六章 概念展开为判断与推理的运动（下）... ... ... ... ... ... 215

    第一节 推理的辩证本性和辩证思维的推理·.. ... ... ... ... 215

    第二节 推理的形成、发展和推理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

            与转化·.. ... ... ... ... ... ... ... ... ... ... ... ... ... ... ... ... 230

    第三节 假说及其向科学理论的转化·.. ... ... ... ... ... ... ... 236

    第四节 科学理论的实质、特征及发展·.. ... ... ... ... ... ... 245

    ·2·



    第五节 逻辑论证与实践证明·.. ... ... ... ... ... ... ... ... ... ... 265

第七章 辩证思维方法的核心

        — 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272

    第一节 辩证思维方法的概述·················，·········⋯⋯272

    第二节 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的实质和特征·.. ... ... ... ... 280

    第三节 哲学史上对分析与综合方法的认识和运用⋯⋯287

    第四节 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的基本特点和要求⋯293

    第五节 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是辩证思维方法的核

              心···················································⋯⋯ 302

第八章 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 ... ... ... ... ... ... ... ... ... ... 306

    第一节 归纳法与演绎法的一般特征·.. ... ... ... ... ... ... ... 306

    第二节 哲学史上对归纳和演绎的考察·.. ... ... ... ... ... ... 312

    第三节 归纳与演绎的辩证关系·.. ... ... ... ... ... ... ... ... ... 319

    第四节 运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的基本要求⋯⋯328

第九章 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结合的方法·.. ... ... ... ... ... ... ... ... 333

    第一节 历史的与逻辑的这对范畴的各种含义·.. ... ... ... 333

    第二节 历史的与逻辑的之间的辩证关系·.. ... ... ... ... ... 339

    第三节 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的实质和特征···⋯⋯347

    第四节 运用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结合的方法的基本要求352

第十章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 ... ... ... ... ... ... ... ... ... 359

    第一节 抽象与具体这对范畴的基本含义·.. ... ... ... ... ... 359

    第二节 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关系·.. ... ... ... ... ... ... ... ... ... 364

    第三节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实质和意义···⋯⋯368

    第四节 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所必须遵循的原

            则和要求·············，····························⋯⋯373

                                                                        ·3·





  第一章 辩证逻辑的对象、实质和意义

      第一节 逻辑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什么是辩证逻辑？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不是仅仅依靠下

一个简单的定义就可以回答清楚的。逻辑是认识史的总结，而认

识与思维都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因此，逻辑科学也必然是一

「1历史发展的科学。所以，我们要弄清什么是辩证逻辑，就必须

首先对逻辑科学作一点简要的历史考察。

    一、逻辑学是关于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人们常常说：“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和规律的科学。”这个

提法是正确的。恩格斯曾经多次说过，当旧哲学发展到19世纪的
时候，各门具体科学相继从哲学中分化出来，都要求它自己去弄

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于是关于总

联系的任何特殊的科学就变成多余的了。这样，“在以往的全部哲

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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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

去了”①。在另一个地方他又指出：“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

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

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
证法。”②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 “辩证法”实质上都可以理解为辩

证逻辑。因而，这两段话实际上都肯定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是

以思维及其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

    我们知道，思维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即当人从动

物界分化出来以后就出现的，并贯穿于人类的整个实践活动之

中。那么，这是不是说，有了思维、有了思维活动就有了关于
思维的逻辑科学呢？不。在这里，我们必须把人的各种活动，首

先是生产活动离不开人的思维活动这个事实同把思维作为独立

的科学研究对象这个情况区别开来。人从动物界分化出来是几

百万年前的事，而关于思维的科学的产生与之相比则只有很短

的时间。世界上一旦出现了人，就有了人的思维和思维活动，而
思维作为客观现实及其规律的反映就必然遵循一定的规律，运

用一定的思维形式。但这一点在很长时期里是不为人们所理解

的，因而，在长时期里也就没有对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专门考

察和系统理论，即没有逻辑科学。只有当人们发展到必须而且

能够把在各种活动中所进行的思维活动单独抽象出来加以考察

研究，即对思维现象本身进行思维（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 “反

思”）的时候，才会出现逻辑科学。但是，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只有在一切必需的东西都具备以后⋯⋯人们才开始谈哲学”，

而要从事 “纯粹思想”的研究，就先得通过 “人类精神必须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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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遥远途程”①。这是因为：

    1．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因此，首

要的任务是要研究自然界，研究社会（因为生产都是社会的生产）。

只有当人们意识到他自身的思维活动、思维能力确实影响到他们

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研究的时候，影响到他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

践活动的效率，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时候，人们才会把注
意力转移到对思维现象本身的研究上来。

    2．要把思维作为一个对象，作为一个客体来进行研究，就必

须把思维和存在加以对照，即必须首先接触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何

者为第一性）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只有在解决思维与存
在关系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去解决思维的正确性的问题，弄

清什么样的思维才是正确的，思维必须符合哪些条件才能达到认

识的目的，揭示真理；而且，也只有提出了什么是正确的思维这

一问题时，才会存在逻辑问题，从而才会有逻辑科学的产生。这

也就是说，逻辑学只有在哲学的怀抱中发展到一定时期才能独立

分化出来。因此逻辑科学的产生，确实需要经历 “人类精神必须

经过”的 “遥远途程”。这一途程无论是在古希腊、印度和中国，

都只不过在两千多年前 （公元前六— 前五世纪）才开始的。

    而一当人们从事这种 “纯粹思想”的研究的时候，就出现了

最初的关于思维的说明、解释和理论。就古希腊来说，从公元前

五世纪起，德谟克利特、芝诺、智者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都

相继提出了一些逻辑思想。到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则将逻

辑学作为专门科目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成为当之无愧的西方逻辑

的开拓者。在中国，从邓析（公元前545一前501,《汉书·艺文志》

中列为名家第一）、墨子（约公元前480一前420间），经宋钎、

      ① 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 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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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惠施、公孙龙到后期墨家 （战国时期的墨子后学）才奠定

了中国古代形式逻辑的基础。在印度，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也有

了逻辑推理学说— 因明学的最初萌芽。公元前五世纪，印度哲

学家无著和世亲建立了用五支作法进行推理的古因明；公元前六

世纪时，陈那及其弟子对古因明进行了改造、革新，发展而为用

三支进行推理的新因明，标志了古代印度逻辑发展到一个相当系

统的阶段．

    这就是说，逻辑科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

产生和出现的，这是我们所以说逻辑学是关于思维的历史发展的
科学的第一个理由。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理由，还在于逻辑科学本身从其出现以

后仍在继续不断地发展着。这首先是因为，作为逻辑科学对象的

思维本身是在不断地发展着。从客观上讲，思维作为客观现实的

反映，作为大脑的属性和机能，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即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客观现实在发展，大脑在发展，思
维也就必然发展。从主观上讲，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须不断地认识

现实、改造现实，因而，人的认识水平、认识能力也在实践中不

断提高。与此相适应，作为人的认识用以反映现实的工具的思维，
自然也就不断发展着— 越来越更加精确地反映着现实。

    既然作为逻辑科学对象的思维本身在不断地发展，同时，作

为研究这一对象的手段和工具的思维能力本身也在发展，那末，关
于思维的理论、关于思维理论的系统化的科学— 逻辑学，自然

也就相应地不断发展着。这一点可以从亚里士多德奠定形式逻辑

的基础到培根的归纳逻辑的产生，到罗素完成数理逻辑的创建和

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出现，一直到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和现代数理

逻辑的发展⋯⋯得到说明。到目前，逻辑科学的各个分支还在继续

经历着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将会是没有止境

    ·4·



的。

    把上面所讲的归纳起来，我们就可以比较具体地领会到恩格斯
的这样一个重要论断：“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

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

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

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①

    二、思维及其理论发展的两个基本阶段

    思维的发展无论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思维发展史来说，还是作
为个体的个人思维发展史来说，总的看来都可以分为两个基本阶

段：第一，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的阶段，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思维的 “第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

的规定”，所以，可以把这一阶段简单地称之为从具体到抽象的阶

段；第二，再从思维抽象到思维中的具体的阶段，也就是马克思
所说的思维的 “第二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

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②，所以，可以把这一阶段简单地称之

为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的阶段。大致上也可以说这就是思维发展

过程中的知性阶段和理性阶段。

    恩格斯曾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

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

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

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

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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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

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

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

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

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

的联系去进行考察，⋯⋯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

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①恩格斯在这里是就整个人类认识史来考察

的，说明古代人所认识的世界相互联系的总画面，还仅仅是一种如马

克思所说的“浑沌的表象”，即仅仅是当时的人们所直接感觉到的东

西，而构成这个总画面的那些细节对当时的人来说还并不清楚。但为

了认识这个总画面，人们就不得不把这个总画面分解开来，一个方面

一个方面地去加以考察。现代人认识各种事物的过程也是如此。为了

认识事物，首先得把事物的各个特征、性质、关系抽取出来，逐一地

分别进行考察，形成有关事物的各种抽象规定，这就是认识和思维过

程中从具体到抽象的阶段，是人的认识的一个必经阶段，即知性思维
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由于人们只是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地考察，

确定它“是什么”，“不是什么”，而往往容易把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

之间的联系割断，孤立静止地去考察和把握事物，在这种情况下，形

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产生就不可避免。只有当人们这样的考察达到

一定阶段，当人们逐渐发现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各种共同特征以

后，人们才会把原来分隔开来考察的方面联系起来，把事物之间的
特有属性和关系综合起来加以研究。这就是认识和思维过程中从抽

象再上升到具体的阶段，即理性思维的阶段。这时所达到的具体，已

经不同于开始时的具体了，它不再是一个“浑沌的表象”，而是“许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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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①了，也就是说，它不再是

感性的具体，而是理性的具体了。

    在西方哲学史上，最早对 “知性”(Verstand）和 “理性”
( Vemunft )这对范畴明确提出区分的是康德。康德把人的认识分

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环节。在他看来感性知识是零碎的、个

别的、缺乏联系的东西，因而还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只

有用先验的知性概念和范畴才能把感性材料组织起来，使之构成

有条理的知识。但是，感性和知性的认识所涉及的都只是“现象”，

而理性则要求对 “本体”有所认识。不过，理性在探讨世界的有

限性和无限性、简单性和复杂性等问题时，却陷入不可解决的自

相矛盾，即“二律背反”之中。因此，康德断言理性无力认识“本

体”，“自在之物”不可认识。
    黑格尔沿用康德提出的知性、理性范畴，但批判了康德割裂

“现象”与“本体”、限制人的识认范围和贬低理性价值的提法。他

用知性和理性来表示认识与思维发展的两个阶段。在知性阶段，思
维只能把握事物片面的特性、规定，看不到这些规定之间的关系，

从而也就看不到事物之间的内部矛盾，所以知性思维带有形而上

学的特点。而理性思维则克服了上述孤立性、片面性，看到了事

物各种规定之间的联系，把握了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所

以，它是辩证的。这样，黑格尔在实际上就把知性思维解释为抽

象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把理性思维解释为具体的辩证思维，并

认为只有理性思维才能把握他所谓的“绝对观念”，即把握具体真

理，揭示宇宙的真相。黑格尔的这种区分基本上是符合人的思维

和认识发展的实际进程的。因此，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中曾

经给予肯定的评价：“悟性 （‘知性，的另一译法— 引者）和理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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